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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茲向
衛生福利部切結本商號所申請查驗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藥品一種，如該藥樣
品經檢驗判定不合格情事者，自願按照「簡化藥品查驗登記程序」之規定接受處分，其所印製之包裝、標籤、仿單所受之損失概與  貴部無關，合具切結書為憑。


          具切結商號：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  責  人：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   


